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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区呼唤文明养犬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人犬矛盾关键在人

每年的 9月份和 10月份，北京的
傍晚都格外诱人，大小朋友也都纷纷
走出家门享受着秋高气爽的天气。不
少人感叹，这年头出门散步的小狗比
小孩还多。今年快 70 岁的张大爷养
了两只柯基犬，每天早晚散步都会带
着，形影不离，“儿子一家三口都在国
外，平日里就我和老伴在家，两只柯基
犬已经跟着我们快 5 年了，在我心里
狗比儿子还亲呢。”

养狗的数量在不断上涨，不文明
现象也频频发生。正带着刚刚学会走
路的儿子在小区散步的王女士坦言，
每次带小孩到小区花园散步时，最怕
的就是遇到遛狗的，“有的狗拴着绳子
还好点，但总有人对自己的狗放任不
管，任其在人群中漫步，每次看到这样
的狗走过来，我都会立刻抱起儿子站
到路旁，躲着点。”言语间，王女士显得
十分无奈。

记者走访发现，王女士所说的遛
狗不拴绳现象并不少见。家住北京海
淀区四季青桥附近小区的金先生告诉
记者记者，，他们小区旁边有个公共花园他们小区旁边有个公共花园，，早早
晚散步的人很多晚散步的人很多，，遛狗的也不少遛狗的也不少，，但不但不
少人遛狗时对狗是不管不顾少人遛狗时对狗是不管不顾，，任由狗任由狗
狗自由狗自由““散步散步””，，即使自家的狗狗吓哭即使自家的狗狗吓哭
了路边的小孩了路边的小孩，，主人也不会主动道歉主人也不会主动道歉，，
而是自信满满地说而是自信满满地说：：““我们家狗从不咬我们家狗从不咬
人人。。””

遛狗不拴绳，人们还可以躲
着走，但让人防不胜防的狗粪
便，更让人厌恶。“小区里的草
坪绿地面积不小，但很多狗狗
在草地上随意便便，主人却视
而不见，有的狗狗甚至在步行
道上排便，主人同样不予理
会。”说起不文明养狗的行为，
小区物业管理公司也是一肚子
苦水，“有业主向我们投诉小区
有些狗在深夜狂吠，严重扰民，
我们也没有办法。作为物业，只
能提醒、建议和劝说，却不能强
制业主采取措施。”不少网友也
表示，作为个人喜好，养狗本无
可厚非，但和谐社会应以人为
本，养宠物不能影响他人的正常
生活。

事实上，狗的问题出在人身
上。人与动物能否建立和谐的
关系是文明社会的一大标志。
因为宠物饲养者的不文明习惯，
导致宠物犬成为邻里冲突的焦
点，宠物主人必须承担责任。

限养政策需与时俱进

前几天前几天，，左萍接到北京朝阳区左萍接到北京朝阳区
安贞里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安贞里派出所打来的电话，，称其宠物称其宠物
犬该年检了犬该年检了。。左萍一边给记者看狗左萍一边给记者看狗
狗的狗的““身份证身份证””，，一边说一边说，，她家狗狗已她家狗狗已
经养了快经养了快 99 年了年了，，把狗领回家的时候把狗领回家的时候
就主动去派出所办了狗证就主动去派出所办了狗证，，““当时听说当时听说

如如果没有狗证，一旦被派出所查到就
会直接把狗没收，想着利人利己，于
是早早地就办了狗证。”

记者看到，狗狗的“身份证”十分
正规，不仅清晰地印着狗狗的照片、犬
名、品种、编号，养犬人的姓名、住址，
以及联系电话都一目了然。据了解，
为加强养犬管理，保障公民健康和人
身安全，北京从 2003 年 9 月份就发布
了《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规定》要
求，第一年养犬管理费为 1000 元，以
后每年度为 500 元，并明确全市实行
养犬登记、年检制度，未经登记和年
检，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养犬。

为了规范养犬人的行为，除北京
之外，济南、西安、哈尔滨等地也都出
台了养犬规定。比如，济南创造性地
推出了“养犬积分制”。根据规定，济
南市民在养狗过程中，有扰民、遛狗不
拴绳等违规行为，犬主的养犬登记证
就会被扣分，总分 12分，全部扣完，犬
主需要补考文明养犬相关法规，合格
后才能取回狗和养犬登记证。

有些城市还明确要求“一户一
犬”。比如，在西安，于2012年2月1
日正式实行的新版《西安市限制养犬
条例》规定，重点限养区内每户限制
养犬一只，一般限养区内每户养犬不
得超过两只；哈尔滨则规定，凡符合
条件的、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有
固定居住场所的，每户限养一只犬。

但是，一些地区养犬规定出台
后，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原因在于相
关规定出台已久，并没有根据现实
情况作出调整，将规定合理细化，对

限养犬只的分类只按个头不分品种，
一些性格温顺的大中型工作犬种也在
限养之列。规定虽有，但难以执行也
就在所难免。

对此，有专家表示，虽然当前多地
出台了养犬规定，但这些规定很难落
实，主要在于规定的可操作性大打折
扣，这也让政府的管理成本增高。

与其限养不如管人

“现行养犬管理规定已明确养犬

人的权利和责任，但很多养犬人认为，
如何养狗是自己的事儿，他人无权干
涉，其实并非如此。”北京市公安局治
安总队犬类管理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相关规定明确提出，重点管理区每
户只准养一只犬，禁养烈性犬、大型
犬；携犬乘坐电梯应避开高峰时间，并
为犬戴嘴套，或者将犬装入犬袋、犬笼
等；携犬人对犬在户外排泄粪便应立
即清除等，如有违反，将会触犯法律。

记者了解到，北京海淀法院曾经
判过一起案例，因为“狗叫唤了两声”，
受害者被吓得摔倒在地，到医院诊断
为左股骨颈骨折，后经鉴定，损伤后遗
症构成八级伤残。狗主人当时认为受
害者是自己摔倒的，不同意赔偿。但
是，经法院审理后判令狗主人赔偿受
害人医疗费等共计 19万余元。对此，
海淀法院中关村法庭庭长陈昶屹表
示，当前犬类“惊吓型”侵权也是一类
较为常见且特殊的动物侵权案件，狗
扑人、狂吠，都属于惊吓举动，如果这
一举动足以引起一般人的恐慌反应并
造成损害，犬主人就应当承担动物侵
权责任。

究竟该如何推动文明养犬？专家
提出了建议。首先，养犬人在享受养
犬权利的同时，也应该遵照相应义务，
带狗狗出去时，记得一定要拴上狗绳；
其次，随身还要携带袋子、卫生纸等，
以及时清理狗狗粪便。此外，为了自
己家狗狗的健康，还要定期为狗狗注
射预防狂犬病疫苗。

其实，对于执法者而言，在实际执
法中，养大型犬、不拴狗绳等违法养犬
行为很难取证和追踪，执法也存在一
些风险。专家建议，未来或许可考虑
发动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的力量，社会
共治，协同管理养犬事务。随着社会
文明的进步，人们更应了解相关知识，
学会与动物和谐相处。同时，还应鼓
励并支持居委会、社区物业等组织开
展文明养犬宣传，倡导与养犬人签订
养犬公约，规范养犬行为。

狗狗是人类的忠实朋友，说到底，
文明养犬就是让狗狗与人类建立友好
与和谐的关系，能否实现，取决于犬主
的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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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宠物也要讲“体面”
梁剑箫

养狗逐渐成为时尚。作为家庭宠

物，很多主人待狗如子，有意放纵。

狗是哺乳类动物，有些灵性，也懂恃

宠而骄的道理。主人和狗“联手”，

不文明养狗现象就有了滋生土壤，愈

演愈烈。

所谓不文明养狗，主要指某些行

为干扰了公众正常生活秩序，扰乱了

公共空间，包括遛狗不拴绳、排便后

不清理、被明令禁养的大型犬烈性犬

依旧随处可见，甚至恶犬咬人伤人，

等等。这些现象，带来了不少邻里纠

纷，但不少养犬人尽管受到公众谴

责，却仍自认为这些举动属于自家私

事，别人无权干涉，依旧我行我素。

之所以出现如此多的“不文明养

狗”现象，原因多种多样。大部分人

养狗的目的，或排遣空虚孤独，或纯

粹喜欢小动物，本无可厚非；但若只

顾一己之乐，不懂得遵守公共秩序，

就会引人侧目。他们没有建立起文明

饲养意识，很少考虑那些不养狗人的

心理感受，主要还在于缺乏基本素

质，没有公民意识，不尊重他人正当

权利。让养狗行为变得更文明，在利

己的同时也要利他，这应该引起养犬

人高度重视。

从政府角度来说，养狗出现的问

题更多的是要从公共管理方面权衡。

如何将有限力量精准、科学地配置，

实现与居民自治的有机互动，是社会

治理精细化的一道题。政府应采取相

应措施，使养狗人有规可循。在以色

列，公园和海滩每隔不远距离，便可

见黄铁盒，挂放免费黑塑料袋，用于

盛放狗便，并且法律规定严禁弃狗，

因而流浪狗十分少见；在比利时，宠

物犬两个月大时，宠物店就需请兽医

在狗身体里放置芯片，每条家犬定期

注射的狂犬疫苗，每针都记录于芯片

之中；在日本，养狗者家门上须有

“犬”字标识，用于提醒邻里。

目前，我国部分地方对不文明养

狗行为出台了不少举措。例如，陕西

西安规定，不文明养狗人将被吊销养

犬登记证，5 年内不得再养狗；山东

济南实行养犬登记信用计分制，扣满

12分的犬主人将被暂时没收犬只；湖

北武汉出台新规，违规养狗将被纳入

失信黑名单。不过，相当一部分地区

仍然没有制定相关规章制度，甚至未

有具体规定出台，需引起重视。

若想杜绝不文明养狗行为，有关

部门需采取措施，改变养狗人观念，

从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加以约束。应

明晰相关法律规定，建立养犬登记、

防疫、处罚等制度，并让养狗人明白

哪些行为触碰了法律底线，应承担哪

些责任，做到心中有法。在法律的约

束下，同时不断通过媒体宣传和普及

教育等方式，给养狗人传输正确理

念，提升他们的环境意识、他人意

识，从被动行为转到自愿行动，真正

做到“体面”养狗。

外出旅游必备文明“行囊”
廖卫芳

眼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休闲方式的改变，外出旅游
的人越来越多。无论去哪里旅游，人们都会记得带上吃的、喝的、穿
的等大包小包的行囊，却常常忘记把“文明”这个必备的行囊一起
带上。

在一些景区里，有些游客成了垃圾的“制造者”，边赏景边扔垃
圾，矿泉水瓶、食品包装袋、水果皮、面巾纸等想扔就扔，毫无顾忌；有
些游客成了景区的“雕刻家”，不是在景区里随意乱涂乱写，就是用刀
乱雕乱刻；有些游客成了景区的“表演家”，不是随意攀爬，就是肆意
践踏；更有甚者，有的游客竟成了景区的“破坏者”，故意损毁景区公
共设施。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游客在景区里丢了文明、丢了素养、
丢了公德心，成为景区的“抹黑者”。

其实，外出旅游带上“文明”行囊并不难做到。在景区里，做到垃
圾不落地、不随意乱涂乱画、不肆意攀爬、不故意损毁公共设施；遵守
景区文明守则，不违反景区相关规定，并不是什么难事。如果每一位
游客都能用“文明”约束自己，用“素养”涵养自己，用“公德心”包容自
己，从我做起，从身边点点滴滴小事做起，那么文明就一定能常伴开
心、愉悦的旅游之中。

众所周知，外出旅游不仅仅是为了各地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
也是展示自我文明、素养和公德心的一个良好契机。因此，笔者认
为，每一位公民在外出旅游时，切记带上“文明”这个必备行囊，用自
己的一言一行，践行文明旅游，做一名文明游客。

（作者单位：浙江开化县会计核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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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是我第一年种双孢菇，纯收入就有 6万多元。”最近，笔者
来到河南项城市南顿镇齐坡村，看到建档立卡贫困户齐大伟正在自
家蘑菇棚里干活。

2016 年 11 月份，齐大伟在永广海种植专业社食用菌园区领种
了4个蘑菇大棚共2万棒花双孢菇，不需要前期投入，也不用担心市
场销路，只负责日常生产管理就能踏踏实实地赚到钱。

“建一个大棚至少需要 5万元钱，以我家的经济条件，想都不敢
想。”同贫困户齐大伟一样有蘑菇种植想法却缺少资金的农民不在少
数。正是种植合作社的帮扶带动，像齐大伟一样的农户找到了一条
脱贫致富路。

齐大伟介绍，大棚和水电等各方面设施都是现成的，种植技术有
专人指导，蘑菇销售由合作社统一负责，唯一需要个人投入的是每袋
2.8元的菌棒，还是先赊账最后从销售收入里扣除。我们只需要专心
生产，坐等拿钱。“可以说是零成本投入、零风险经营、零距离就业。”

成立于2015年8月份的永广海种植专业社，采取“公司＋农户”
生产模式，先后在南顿镇、永丰镇、付集镇、千佛阁办事处的支持下发
展食用菌种植大棚70多个，占地300多亩。其中，带动14户贫困户
发展食用菌大棚 29个，带动贫困户就业 210 多人，在公司负责人王
洪涛的带领下，3 年来共有 165 户贫困户通过发展种植基地和就业
增收实现稳定脱贫。

王洪涛说，计划到 2020 年合作社种植基地发展蘑菇棚达 100
个，带动周边建立基地 20个，每个基地不少于 10个棚，再新建一条
食用菌深加工生产线，提高产品附加值，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 3000
多万元。

项城市政府通过大力支持发展农村种植养殖合作社的形式，为
贫困户找到一条稳定增收的脱贫路。为调动企业引领贫困户脱贫致
富积极性，项城市采取了直接对食用菌种植、蔬菜大棚补贴和扶持政
策。比如，对新建连片开发集约经营50亩以上，且入驻贫困户20户
以上的扶贫基地，由市财政按每户6000元标准给予基础设施补贴；
吸纳贫困户就业超过5人的农业种植合作社，政府按照每人1000元
的政策给予奖补。

此外，项城市8家金融机构积极参与金融扶贫，为贫困户创业提
供融资方便。2年来，为117户有能力有创业意愿的贫困户共发放扶
贫贴息贷款近600万元。

在政府政策支持、金融部门资金支持、龙头企业带动等众多积极
因素作用下，使得农业合作社在项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壮大起来，
据统计，像永广海这类种植专业社在项城市已经发展到17家，形成了
该市独特的产业扶贫模式，成为助推贫困户增收脱贫的强大引擎。

（作者单位：河南项城市花园办事处）

小小蘑菇棚铺就脱贫路
张海山

斑马线应相互礼让
祝建波

众所周知，斑马线即是人行横道线，是供行人横过道路使用的，
也是行人的安全线、生命线。走在城市道路上，总能见到“文明礼让
斑马线”的宣传标语。

可在现实生活中，城市街道的斑马线上却时常发生司机不讲交
通文明、行人不守交通法规的现象，车不让人、人不让车、人车抢道。
据相关数据显示，近3年来，全国发生在斑马线上的机动车与行人交
通事故1.4万起，共造成3898人死亡。血淋淋的惨痛教训，使得礼让
斑马线变成全国性的行动。

对机动车而言，不让斑马线是一种赤裸裸的违法行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明确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
时，应当减速行驶；遇有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
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有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同
时，被称为“史上最严交规”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也明
确规定：“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
的，一次记3分。”

但是，由于惩罚力度不够，驾驶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让相关法
律法规成了摆设。有鉴于此，要让所有机动车驾驶人都不得不按照
规定做到“礼让斑马线”，除了要提高司机的文明行车意识，交管部门
更须在严格执法、违法必究上狠下功夫，唯有通过严厉的执法和处
罚，才能真正让司机们有所触动，才能真正治理好道路交通安全领域
的这一顽疾。

（作者单位：山东诸城市繁华初中西实验幼儿园）


